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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发〔2018〕12 号 

关于印发江西理工大学 

关于加强建设工程管理审计的实施办法的 

通         知 

 

各学院(校区)，各处室，所属各单位： 

《江西理工大学关于加强建设工程管理审计的实施办法》

已经学校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江西理工大学 

                          2018 年 1 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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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理工大学关于加强建设工程管理审计

的 

实   施   办   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建设工程管理审计工作，合理控制建设投

资、完善建设工程管理、促进廉政建设，根据《教育部关于加

强直属高校建设工程管理审计的意见》《江西省高校内部审计

工作暂行规定》《江西理工大学工程项目审计暂行办法》，制

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建设工程管理审计是对建设工程业务

活动及其内部控制的适当性、有效性进行的确认和评价活动。 

本办法所称审计部门、工程管理和招标采购部门是学校所

属负责审计、工程管理和招标采购的部门或机构，不包括委托

的中介审计机构。 

第三条  学校各类资金来源的新建、改扩建和修缮工程以

及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均应纳入审计范围。 

第四条  学校审计部门应根据建设工程规模等实际情况，

采取委托中介审计或自审等方式，对工程建设全过程或重点环

节实施审计，有重点、有步骤、有深度、有成效地推进建设工

程管理审计全覆盖。 

第五条  建设工程管理审计应遵循的原则： 

../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Administrator/Documents/Desktop/全过程跟踪审计/江西理工大学工程项目审计暂行办法.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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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进审计全覆盖与突出审计重点相结合； 

（二）确保工程质量与合理控制工程造价相结合； 

（三）确保工程进度与规范工程管理程序相结合； 

（四）促进提高资源绩效与促进廉政建设相结合。 

第六条  凡是上级相关部门已审计的事项，原则上学校直

接采用其审计结果，不再重复审计。  

第七条  建设工程管理审计结果应按照有关规定在一定范

围内公示。 

第二章  审计内容 

第八条 建设工程管理审计内容包括投资立项、勘察设计、

施工准备、施工过程、竣工验收等阶段业务和管理活动审计。

在建设工程管理审计过程中，应突出内部控制审计、造价审计、

招标审计、付款审计等重点环节审计。 

第九条  内部控制审计是定期对建设工程内部控制的设计

与执行情况进行审计，主要包括建设工程归口管理情况、管理

岗位设置与职责情况、建设工程各阶段履行基本程序、执行有

关政策等业务管理情况、预算和付款控制等财务管理情况。 

第十条  造价审计是对建设工程各阶段工程造价进行审

计，主要包括投资估算、设计概算、招标控制价、洽商变更估

价、竣工结算审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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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招标审计是对建设工程各类招标文件、经济合

同等进行审计，主要包括设计、施工、专业工程及暂估项目、

监理等招标文件和合同。 

第十二条  付款审计是依照合同和项目进展对建设工程用

款拨付进行审计。 

第三章  审计实施 

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管理审计由学校审计部门组织实施，

也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中介审计机构实施。委托费用按照

规定列入工程建设成本。 

（一）投资额在 5000万元以上（含 5000万元）的新建改

扩建工程、1000万元以上（含 1000 万元）的修缮工程及其项目

应委托中介审计机构实施全过程管理审计。 

（二）按规定已纳入学校招标的建设工程及其项目须实施

重点环节审计。 

（三）按学校规定小额零星维修项目由审计部门组织抽审。 

第十四条  审计部门应会同招标采购部门按规定招标遴选

中介审计机构。全过程管理审计应按建设工程招标确认中介审

计机构；重点环节审计可以招标预选资格，建立“资格库”，

实施审计时由相关部门从“资格库”中抽取中介审计机构。 

第十五条  审计部门应采取送达审计和现场审计相结合的

方式实施审计。审计流程为：施工方或建设方提出申请并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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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监理方审核资料→工程管理部门审核并送审资料→审计

部门审核或审计→委托中介审计机构审计。 

第十六条  审计与工程管理部门应建立协调互动机制。审

计部门应根据工程实际需求，安排驻场审计员或专管审计员。

工程管理部门应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通知驻场（专管）审计

员参加监理例会。 

第十七条  建设工程变更、签证、材料设备及专业工程暂

估价、工程索赔等洽商变更估价审计可以“先见证、后审计”。

工程管理部门应组织参建各方现场勘验，确定洽商变更工程量

或单价，勘验结果经各参与方（审计部门除外）签字确认后及

时提交驻场（专管）审计员。50万元（含 50万元）以上建设工

程的单次洽商变更估价在工程合同额 2%以上或 10 万元以上（含

10 万元）的，工程管理部门应通知审计部门参加现场勘验。 

驻场（专管）审计员以勘验结果为附件填制《建设工程管

理审计现场见证单》，经审计部门审核人员签字确认后留存，

在接受工程管理部门送审资料时逐一核对。 

洽商变更在审计部门见证后可以实施，待项目估价资料编

制后送审。 

第十八条  工程管理部门应组织审计资料的编制、审核和

管理。在规定的时间内组织编制、审核相关资料，及时送达审

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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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部门应初审资料完整性和审签手续合规性，同时办理

资料交接手续。审计部门不受理工程管理部门以外的单位、部

门和个人送审的任何资料。审核过程中不再受理补充资料，审

计部门认为可以补充的除外。 

第十九条  全过程管理审计流程。 

（一）审计部门组织确定中介审计机构。 

（二）审计部门组织制定审计工作方案。明确审计组成人

员、审计工作内容、审计介入时点、审计资料及送审时间、审

计完成时间等，及时送达工程管理部门。 

（三）工程管理部门在规定的时间内组织编制、审核相关

资料，及时送达审计部门。 

（四）审计部门组织审计，在规定的时间内出具审计意见

书。 

（五）审计结果应作为工程结算的依据。 

第二十条  建设工程重点环节审计流程。 

（一）内部控制审计。 

1.审计部门组织制定审计工作方案，送达审计通知书。 

2.工程管理部门整理相关资料，及时送达审计部门。 

（1）管理部门岗位设置与职责等内部控制制度设计和执行

有关资料； 

（2）工程投资立项、勘察设计、施工准备、施工过程、竣

工验收各阶段履行基本程序、执行有关政策等业务管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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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程预算和付款控制等财务管理资料； 

（4）审计部门要求的其他相关资料。 

3.审计部门组织审计，出具审计意见书。 

（二）招标控制价审计。审计部门应在建设工程或项目招

标前，对拟招标预算进行审计。招标控制价未经审计，招标不

得进入下一程序。其流程为： 

1.工程管理部门组织编制、整理、审核相关资料。在招标

预备会前 10 个工作日内送达审计部门。对于规模较大的工程或

项目，工程管理部门应事先与审计部门商定审计实施方案，明

确审计内容、送审时间、审结时间等。 

（1）立项审批材料； 

（2）设计图纸及说明； 

（3）拟招标工程预算的纸质（电子）资料、工程量计算底

稿、相关专业软件建模资料； 

（4）审计部门要求的其他相关资料。 

2.审计部门确定自审或组织有关部门抽取中介审计机构。 

3.审计部门组织审计。在资料完备条件下，7个工作日内出

具审计意见书，送达工程管理部门。对于规模较大的工程或项

目，审计部门按审计实施方案实施审计。 

4.工程管理部门依据审计意见书会同招标采购部门组织招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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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洽商变更估价审计。审计部门应对已经批准的洽商

变更工程量和估价进行审计。其流程为： 

1.工程管理部门组织现场勘验和审计见证。  

2.审计部门确定自审或组织有关部门抽取中介审计机构。

委托中介审计的项目，应在工程结算前审计；审计部门自审项

目，可以纳入工程结算审计。 

3.工程管理部门组织编制、整理、审核相关资料及时送达

审计部门。 

（1）项目实施批准资料； 

（2）项目现场勘验资料； 

（3）项目结算资料； 

（4）审计部门要求的其他相关资料。 

4.审计部门组织审计，及时出具审计意见书。 

5.工程管理部门依据审计结果组织工程结算。 

（四）工程结算审计。建设工程竣工后，审计部门应对实

际执行合同的工程量、计价、变更与投标承诺等工程造价事项

进行审计。工程未经结算审计，不得结清工程款。其流程为： 

1.工程管理部门组织编制、整理和审核相关资料。在施工、

监理、工程管理部门负责人分别签署意见后，及时送达审计部

门。 

（1）《工程结算审计审批表》及《工程结算资料清单》（含

电子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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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合同及协议； 

（3）工程施工价款结算书（含电子档）； 

（4）审计部门要求的其他相关资料。 

2.审计部门确定自审或组织有关部门抽取中介审计机构。 

3.审计部门组织审计。在资料完备条件下，30 日内出具结

算初审意见。对于规模较大的工程或项目，审计部门可以在收

到审计资料 5个工作日内对资料初审，制定审计实施方案，明

确审计内容、审结时间等，及时告知工程管理部门。 

4.施工、工程管理部门、审计部门进行核对确认，签署《工

程结算审计定案表》。 

（五）工程竣工财务决算审计。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办理

结算审计后，应对工程建设全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全部建设费用

进行审计。审计结果作为固定资产入帐依据。其流程为： 

1．工程管理部门会同财务部门编制、整理和审核相关资料。

在工程管理部门、财务部门负责人分别签署意见后，及时送达

审计部门。 

（1）基本建设项目概况表； 

（2）项目竣工财务决算表； 

（3）项目交付使用资产总表； 

（4）项目交付使用资产明细表。 

2.财务管理提供全部建设费用清单或账册及相关合同。 

3.审计部门组织审计，及时出具审计意见书。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A%E5%AE%9A%E8%B5%84%E4%BA%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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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程管理、资产管理、财务管理部门依据审计结果办理

固定资产入账手续。 

第二十一条  审计部门应及时出具审计意见书。50 万元

（含 50万元）以上建设工程审计意见书由校长签批或由校长同

意提交校长办公会审议后下达；50 万元以下的，由校长授权审

计处下达。 

第四章  审计质量 

第二十二条  审计部门应当遵守《内部审计准则》，规范

审计程序，制定质量奖罚机制，加强对受托中介审计机构的管

理和监督评价。 

第二十三条 审计部门应当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审计

工作，探索建立审计实时监督系统，运用学校大数据技术，加

大业务数据与财务数据综合比对和关联分析力度，提高运用信

息化技术查核问题、评价判断、宏观分析的能力，提升审计工

作效率和水平。 

第二十四条  审计部门应当加强对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

廉政纪律教育，针对审计工作容易出现廉政风险的环节，健全

内部控制制度，强化管理，确保严格执行审计纪律，维护廉洁

审计的良好形象。 

第二十五条  审计部门对于审计中发现的内部控制设计和

执行缺陷，应及时督促有关部门进行整改；对于发现的违纪违

法问题线索，应及时移送纪检监察部门核实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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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工程管理部门和学校有关部门应按照审计意

见和建议，认真落实整改，对整改不力、敷衍塞责，弄虚作假、

屡审屡犯并造成损失的，应严格追责问责。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学校审计处负责解释，学校原有关

规定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江西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年 1月 26日印发 


